
商標條例 (第 559 章 )

指明表格公告

現依據《商標條例》（第 559 章）第 74 條，公布由 2004 年 5 月 7 日

起，下列指明及本公告夾附的表格，須分別在進行與下述有關的法律

程序時使用：

表格編號 法律程序的描述 費用編號

T1 及 T1S 根據《商標規則》第 72 條提出翻查紀

錄的要求
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72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73 條提交要求給予商標可否註

冊的初步意見

24

25

T2、 T2A 及

T2S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38、 51(1)(d )或 60
條及《商標規則》第 6、 97(1)或 99 條

提出商標 (包括證明商標、集體商標及防

禦商標 )註冊申請

1、 30、 32

T3 及 T3S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1(1) (a )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27 或 97(4)條提出將註冊申

請分開的要求

6、 31

T4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1(1) (b )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28 條提出合併註冊申請的

要求

-
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1(1) (c )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53 條提出合併獨立註冊的

要求

-

T5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46(4) (a )或 57(5)
條及《商標規則》第 24、65、103 或 106
條提出改變姓名或名稱、地址、送達地

址或代理人地址的要求

-



表格編號 法律程序的描述 費用編號

T5A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46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7(5)、23、24 條提出修訂申請的

要求

2(只限於按《商

標規則》第 7(5)
條的申請 )

T5B 及 T5S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46 或 55 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24 或 54 條提出修訂商標圖

示的要求

-

根據《商標規則》第 98 條提出刪去在

一系列商標中的商標的要求

-

T6 根 據 《 商 標 條 例 》 第 44 、 46(5)(b ) 、
55(3)(c )、57(7)、58(3)(c )或 (d )條、附表

3 第 10 條或附表 4 第 11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16、26(2)、55、61、67(2)或 102(3)
條提出反對／異議通知

4、 5、 17、
18、 20、 33
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2、 53、 54、 57、
60(6)條、附表 3 第 13 或 14 條或附表 4
第 15 或 16 條及《商標規則》第 36、40、
46 或 48 條提出要求撤銷商標註冊、宣

布商標註冊無效、更改商標註冊或對在

註 冊 紀 錄 冊 中 的 錯 誤 或 遺 漏 作 出 更 正

的申請

11、 12、 13、
14、 15

根據《商標規則》第 51 條提出要求申

請介入撤銷、宣布無效、更改或更正

的法律程序

16

T7 根據《商標規則》第 17、37、41 或 50(3)
條提交反陳述

-

T8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0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32 或 33 條提出商標註冊續期的

要求

7、 8、 9
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0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35 條提出恢復商標註冊和續期

的要求

10



表格編號 法律程序的描述 費用編號

T9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56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56 條放棄註冊商標

-

T10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29 或 31(3)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62 條提交註冊可註冊交易

(特許除外 )的申請或通知

19
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29(6)或 31(3)條及

《商標規則》第 64 條提出修訂或刪除

抵押權益的註冊詳情的要求

-

T11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29 或 31(3)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62 條提交註冊特許的申請

或通知

19

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29(5)或 31(3)條及

《商標規則》第 64 條提出修訂或刪除

特許的註冊詳情的要求

-

T12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70 條及《商標規

則》第 74(5)條提交出席聆訊通知

26

根據《商標規則》第 91(2)條要求提供

理由的陳述

28

T13 根據《商標規則》第 13(3)、13(6)、16(4)、
17(3)、 94、 121(2)或 121(3)條提出延展

時限的要求

3、 29

T14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第 69 或 79 條及《商

標規則》第 70 條提出要求提供副本／

核證副本

21、 22、 23



本公告將由 2004 年 5 月 7 日起取代在 2003 年 4 月 4 日於香港知識產權公

報公布的指明表格公告。

2004 年 5 月 7 日    商標註冊處處長謝肅方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-1 
由 本 署 填 寫  

 

 

 

商 標 表 格 第 T1 號 

要 求 翻 査 紀 錄  

就 商 標 可 否 註 冊 要 求 給 予 初 步 意 見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請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及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聯 絡 地 址 ， 以 便 通 訊 。  
4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
5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＠ ipd.gov.hk 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 

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 

 
01 提 出 要 求 者 資 料  

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你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， 請 同 時 以 羅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的
音 譯 。 )  
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
 
地 址  
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   

 
 
02 此 項 要 求 涉 及 (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)  

 
   翻 査 紀 錄                  給 予 商 標 可 否 註 冊 的 初 步 意 見  
 

 

  



T1-2 
 
03 商 標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請 把 商 標 的 圖 示 放 入 左 方 空 格 內。另 一 幅 相 同

的 商 標 的 圖 示 應 放 入 表 格 第 T1S 號 上 ， 以 供

掃 描 用 途 。  

如 你 聲 稱 某 種 或 某 幾 種 顏 色 爲 一 個 商 標 或 一

個 商 標 的 要 素，商 標 的 圖 示 必 須 以 該 等 顏 色 顯

示 。  
 
 

   

一 系 列 商 標  

如 本 要 求 涉 及 一 系 列 的 商 標，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內

註 明 該 一 系 列 商 標 的 數 目 (不 得 超 過 4 個 )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 
 

   

 
 
 

 
 
04 立 體 形 狀 、 顏 色 、 聲 音 或 氣 味 商 標  (如 適 用 )  

 
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以 指 明 你 的 商 標 性 質 ：  

 
 
 
 

   
 
 
 

 
立 體 形 狀  

 
 

 
顏 色  

 
 

 
聲 音  

 
 

 
氣 味  

 

   
如 聲 稱 某 種 或 某 幾 種 顏 色 或 立 體 形 狀 為 一 個 商 標 或 商 標 的 要 素 ， 或 如 商 標 完 全 或 部 分 由 某 種 聲 音

或 氣 味 組 成 ， 請 就 上 述 事 項 作 出 陳 述 ， 並 提 供 有 關 該 商 標 的 描 述 ：  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05 非 羅 馬 字 母 及 非 中 文 字  

 
如 商 標 由 非 羅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的 文 字 、 字 母 或 字 體 所 構 成 ， 或 載 有 該 等 文 字 、 字 母 或 字 體 ， 請

在 下 開 空 格 提 供 有 關 文 字 、 字 母 或 字 體 的 音 譯 及 ／ 或 翻 譯 。  
 

 
 
 

 非 羅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 所 屬 語 文  
 
  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音 譯  翻 譯 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

T1-3 
 
註  1  

 
貨 品 及 服 務 均 按 照 尼 斯 分 類 （ 第 8 版 ） 而 分 類 ， 請 在 www. in fo.gov.hk/ ipd 檢 視 尼 斯 分 類 （ 第 8 版 ）。 商 標
註 冊 處 詢 問 處 亦 備 有 一 套 尼 斯 分 類 。  
 

 
 
06 這 項 要 求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 (註 1)  
 請 順 次 序 填 寫 類 別 編 號 及 列 出 符 合 該 類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 

 
  

  類 別 編 號 ：  
 
 

 
 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 
 

 

 
 

   
 
註  2  

 
要 求 翻 查 紀 錄 及 要 求 索 取 初 步 意 見 ， 所 需 費 用 均 為 港 幣 200 元 。 如 同 時 要 求 兩 項 服 務 ， 便 須 繳 付 港 幣 400
元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 
 
港 幣  200 元  
 
港 幣  200 元  
 
港 幣

 
 

 
元  

 
07 費 用  (註 2)  

 
   要 求 翻 査 紀 錄  
 
   要 求 索 取 初 步 意 見  
 
 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
  

 



T1-4  
 
08 簽 署  

 
 
 
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日 期  

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09 提 交 此 項 要 求 者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及 地 址  
 
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
  
 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   電 話 號 碼  

 

 
 

 
 
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電 郵 地 址   

 
 

 
 

 
10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
  
 

 

 



商 標 表 格 第 T1S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S-1 
 

 

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 
 

請 確 保 是 否 已 同 時 在 表 格 第 T1 號 03 部 分 內 放 入 一 個 與 下 面 相 同 的 商 標 圖 示 。  

 

 
  
    商 標 :  

   

 

 
只 供 本 署 填 寫  
圖 樣 標 記 分 類  

類 別  組 別  分 項   類 別  組 別  分 項  
       
       
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2-1 
由 本 署 填 寫  

 

 

 

商 標 表 格 第 T2 號 

商 標 註 冊 申 請  

 ( 包 括 證 明 商 標 、 集 體 商 標 及 防 禦 商 標 )  
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重 要 須 知  

請 注 意，提 交 表 格 後，申 請 表 上 的 資 料 只 可 作 最 少 修 訂。請 留 意《 商 標 條 例 》第 46 條，《 商 標 規 則 》第 23-24

條 及 怎 樣 在 香 港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。 詳 情 請 瀏 覽 www.info.gov.hk/ ipd。  

 
一 般 須 知  
1. 中 文 或 英 文 均 可 使 用 為 法 律 程 序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。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另 紙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
 
 

01 根 據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第 38(2)(a)條 提 出 要 求 將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人 的 資 料  
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你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， 請 同 時 以 羅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的 音
譯 。 )  

 
 
 
 

 
 
 
 

 

 
地 址  

 
 
 
 

 
 
 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2-2 
 

02 商 標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請 把 商 標 的 圖 示 放 入 左 方 空 格 內 。 另 一 幅 相

同 的 商 標 的 圖 示 應 放 入 表 格 第 T2S 號 上 ， 以

供 掃 描 用 途 。  
 
如 你 聲 稱 某 種 或 某 幾 種 顏 色 爲 一 個 商 標 或 一

個 商 標 的 要 素，商 標 的 圖 示 必 須 以 該 等 顏 色 顯

示。請 填 寫 07 部 分，並 連 同 表 格 第 T2A 號 一

併 提 交 。  
 
 

   

   一 系 列 商 標  

如 為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的 申 請，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內 註

明 該 一 系 列 商 標 的 數 目 (不 得 超 過 4 個 )。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 
 

   

  
 

 
 

03 非 羅 馬 字 母 及 非 中 文 字  
如 商 標 由 非 羅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的 文 字 、 字 母 或 字 體 所 構 成 ， 或 載 有 該 等 文 字 、 字 母 或 字 體 ， 請

在 下 開 空 格 提 供 有 關 文 字 、 字 母 或 字 體 的 音 譯 及 ／ 或 翻 譯 。  
 
 非 羅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 所 屬 語 文  

 

 
 

 
 

  

 
 音 譯  翻 譯  
 
 

 
 

  

 

 
 
註  1  

 
申 請 人 如 在 本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提 交 日 期 之 前 六 個 月 內，已 就 相 同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向 任 何 巴 黎 公 約 國 或 世 貿 組 織 成
員 正 式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， 則 可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。 就 不 同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聲 稱 多 個 優 先 權 日 期 均 可 予 接 受 。  
 

 
 

04 優 先 權 詳 情  (註 1)  
 如 你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， 請 提 供 該 優 先 權 的 詳 情 ： 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    

 
  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 國 家 ／ 地 區 ／ 地 方  申 請 編 號  
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  (如 知 道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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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2  

 
貨 品 及 服 務 均 按 照 尼 斯 分 類 （ 第 8 版 ） 而 分 類 ， 請 在 www. in fo .gov.hk/ ipd 檢 視 尼 斯 分 類 （ 第 8 版 ）。 商 標 註
冊 處 詢 問 處 亦 備 有 一 套 尼 斯 分 類 。  
 

 
 

05 這 項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 (註 2)  
 請 順 次 序 填 寫 類 別 編 號 及 列 出 符 合 該 類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 

 
  

類 別 編 號 ：  
 

 
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
 

 

 
 
 

 
 

 
類 別 總 數  

 
 

 
06 商 標 的 使 用  

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確 認 ：  
 
 
  

就 05 部 分 所 列 述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言 ， 有 關 商 標 現 為 申 請 人 所 使 用 ， 或 在 其 同 意 下 由 他 人 使 用 ；

或 申 請 人 有 誠 實 意 圖 使 用 或 允 許 他 人 使 用 有 關 商 標 。  
 

 
 

07 注 意 ：  如 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為 證 明 商 標、集 體 商 標 或 防 禦 商 標 (見 表 格 第 T2A 號 註 6 及 註 7)、或 聲 音、

氣 味 商 標；或 如 聲 稱 以 立 體 形 狀 或 顏 色 作 爲 商 標 ／ 商 標 的 要 素；或 如 包 含 卸 棄、限 制 或 條 件，

請 同 時 塡 寫 表 格 第 T2A 號 。  
 
 是 否 夾 附 表 格 第 T2A 號 ？ 如 是 ， 請 在 右 方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2-4 
 
註  3  

 
除 防 禦 商 標 外 ， 任 何 商 標 的 申 請 費 用 均 為 港 幣 1,300 元 ， 每 個 額 外 類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。 防 禦 商 標 的 申
請 費 用 為 港 幣 1,500 元 ， 每 個 額 外 類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750 元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
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
08 申 請 費 用 (註  3)  
 
 申 請 費 用  (包 括 證 明 商 標 及 集 體 商 標 )：  
 

 申 請 費 用       港 幣  1,300  元  +  港 幣   (  650    x  

 
 

 

)  元    (額 外 類 別 的 數 目 ， 即 把 05
部 分 的 類 別 總 數 減 去 1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港 幣  
 

 
 
 

 
元  

 
 
 

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*  
 
 
 只 供 防 禦 商 標 申 請 費 用 ：  
 
 申 請 費 用      港 幣   1,500 元  +  港 幣   (  750   x 

 
 

 
)  元     (額 外 類 別 的 數 目，即 把 05

部 分 的 類 別 總 數 減 去 1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港 幣  

 
 
 

 
元  

 
 

 

註  4  

 

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 

 

 
 

09 簽 署  
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
 
10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 (註 4 )  

  
姓 名 ／ 名 稱  

 
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  
來 檔 編 號 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

 
傳 真 號 碼   

 
電 郵 地 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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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5  

 

如 你 是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。  

 

 
 

11 代 理 人 地 址  (註 5)  
 

 
 
 

 
 
 
 

 
 

 

 
 

 
12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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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2S 號 
 

 

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 
 

請 確 保 是 否 已 同 時 在 表 格 第 T2 號 02 部 分 內 放 入 一 個 與 下 面 相 同 的 商 標 圖 示 。  

 
  
    商 標 :  

   

 

 
只 供 本 署 填 寫  
圖 樣 標 記 分 類  

類 別  組 別  分 項   類 別  組 別  分 項  
       
       
       
       

 



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T2A-1 

 
 

表 格 第 T 2 號 的 附 件  -  附 加 要 求  
 

本 頁 只 用 於 申 請 註 冊 證 明 商 標、集 體 商 標 或 防 禦 商 標、或 聲 音、氣 味 商 標；或 聲 稱 以 立 體 形 狀 或 顏 色 作 爲
商 標 ／ 商 標 的 要 素 ； 或 包 含 卸 棄 、 限 制 或 條 件 。  
 
一 般 須 知  
1. 如 以 中 文 填 寫 表 格 第 T2 號 ， 則 法 律 程 序 將 採 用 中 文 為 法 定 語 文 ， 故 請 同 樣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另 紙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
 
 
註  6  
 
 
 

 
如 申 請 註 冊 證 明 商 標 或 集 體 商 標，必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日 期 起 計 的 9 個 月 內， 提 交 有 關 規 例。請 分 別 留 意《 商

標 條 例 》 附 表 4 第 6 及 7 段 及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101 條 ， 及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附 表 3 第 5 及 6 段 及 《 商 標 規 則 》

第 100 條 。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www. in fo 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 

 
 
註  7  
 
 

 
如 申 請 註 冊 防 禦 商 標 ， 必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日 期 起 計 的 9 個 月 內 ， 提 交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。 請 留 意 《 商 標 條 例 》

第 60 條 及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99 條 ， 詳 情 請 瀏 覽 www. in fo .gov.hk/ ipd。  
 

 
 

13 證 明 、 集 體 (註 6)  或 防 禦 商 標 (註 7)  (如 適 用 )  
 
 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以 指 明 你 申 請 的 商 標 種 類 ：  
 
 
 

 
 

 
證 明 商 標  

 
 

 
集 體 商 標  

 
 

 
防 禦 商 標  

       
 

 
14 立 體 形 狀 、 顏 色 、 聲 音 、 氣 味 商 標  (如 適 用 )  
 
 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以 指 明 你 的 商 標 性 質 ：  

 
 
 

 
 

 
立 體 形 狀  

 
 

 
顏 色  

 
 

 
聲 音  

 
 

 
氣 味  

 
如 聲 稱 某 種 或 某 幾 種 顏 色 或 立 體 形 狀 為 一 個 商 標 或 組 成 一 個 商 標 的 要 素，或 如 商 標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某 種

聲 音 或 氣 味 組 成 ， 請 就 該 事 項 作 出 陳 述 ， 並 提 供 有 關 商 標 的 描 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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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8  
 

 
如 申 請 人 打 算 卸 棄 商 標 任 何 部 分 的 專 有 使 用 權 ， 或 打 算 限 制 商 標 的 使 用 ， 請 提 供 詳 情 。  
 

 
 

15 卸 棄 、 限 制 或 條 件 (如 適 用 )  (註 8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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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3 號 

要 求 將 註 冊 申 請 分 開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本 表 格  

 用 於 有 關 分 開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內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說 明 ， 或 分 開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的 註 冊 申 請 。  
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
2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《 商 標 條 例 》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。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，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，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。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此 項 申 請 可 在 商 標 註 冊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提 交 。 已 註 冊 的 商 標 不 能 分 開 。  
 

 
 

01 擬 分 開 的 申 請 編 號 (註  1)  
 
 

 
 

 
 

 
02  註 冊 申 請 人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 

 
 
 

  

 
 
註  2  

 
你 不 可 在 同 一 份 表 格 內 同 時 分 開 貨 品 或 服 務 說 明 及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。 如 分 開 貨 品 或 服 務 說 明 ， 請 按 適 當 情 況 ，

填 寫 04 至 10 部 分 。 如 分 開 貨 品 ／ 服 務 說 明 ， 可 在 多 類 別 申 請 內 分 開 類 別 及 說 明 ， 或 在 單 一 類 別 申 請 內 分

開 有 關 說 明 。  
 



T3-2 
 
註  3  

 
請 註 明 擬 分 開 的 申 請 數 目 。 例 如 ， 原 來 的 申 請 包 括 類 別 9、 16、 35、 41 及 42， 可 把 這 一 項 申 請 分 為 三 項 。

一 項 申 請 包 括 類 別 9、 16 及 41， 而 其 餘 兩 項 則 分 別 為 類 別 35 及 42。 分 開 申 請 的 數 目 將 會 是 3。  
 

 

 
03 指 出 此 項 要 求 是 否 涉 及 分 開 貨 品 ／ 服 務 的 說 明 (註 2 )  或 分 開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。  

     (只 可 在 下 開 其 中 一 個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) 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貨 品 ／ 服 務 說 明            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(選 此 項 者 ， 請 填 寫 04、 07(2)至 09
                 部 分 及 表 格 第 T3S 號 )           

  
 

04 指 出 此 項 要 求 下 分 開 的 申 請 的 數 目 (註 3)。  

  
 
 

 

 
 

 
05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 

請 順 次 序 填 寫 類 別 編 號 及 列 出 符 合 該 類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 
 

  
分 開 的 申 請 1：  
類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  
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 
 

 

 
  

 
分 開 的 申 請 2：  
類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 

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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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開 的 申 請 3：  
類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 
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 
 

 

 
 

 
06 如 你 在 原 來 的 註 冊 申 請 (表 格 第 T2 號 )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， 則 請 就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填 報 優 先 權 詳 情 。  

 
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 國 家 ／ 地 區 ／ 地 方  申 請 編 號  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(如 知 道 )  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1：  
 
 

 
 
 
 

  
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2：  
 
 

 
 
 
 

  
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3：  
 
 

 
 
 
 

  

 

 

 
 
註  4  

 
分 開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。 請 注 意 ， 如 要 求 分 開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， 便 須 繳 付 額 外 的 申 請 費 用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

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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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幣  650 元  
 
 
 
 
 
 
港 幣  650 元  
 
 
 
港 幣 (1,300 + 港 幣 (650  x  

 
 
 

 
 

)  )  元  x   

 
 
 

 
 
 

 
07 費 用 (註 4)  

 
    (1)  只 供 分 開 貨 品 ／ 服 務 說 明 ：  
 
       分 開 的 費 用  
 
 
 
    (2)  只 供 分 開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：  
 
       分 開 的 費 用  
 
 
 
       額 外 的 申 請 的 費 用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
 

 
               (表 格 第 T3S 號  (額 外 產 生 的 申 請 數  
                11 部 分 的 類 別   目 ， 即 把 04 部 分   
                總 數 減 去 1)  所 指 的 分 開 的 申 請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 數 減 去 1)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
 
港 幣

 
 
 

 
元  

  
 

 
註  5 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

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
08 簽 署  
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
09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5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

 
     電 話 號 碼    

 
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 電 郵 地 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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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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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3S 號 
 

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( 註 6 )  

分 開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 
請 就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放 入 商 標 圖 示 。 (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須 獨 立 提 交 本 表 格 第 T3S 號 )  

 
 

 
註  6  

 
每 項 有 關 分 開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的 分 開 的 申 請 須 連 同 一 份 表 格 第 T3S 號 一 併 提 交 。 例 如 ， 原 來 的 申 請 包 括 甲 、

乙 、 丙 及 丁 一 系 列 的 商 標 ， 可 把 這 項 申 請 分 為 兩 項 。 一 項 申 請 包 括 甲 、 乙 及 丙 商 標 ， 另 一 項 是 丁 商 標 的 獨

立 申 請 。 你 須 提 交 兩 份 表 格 第 T3S 號 ， 一 份 載 有 甲 、 乙 及 丙 商 標 ， 另 一 份 則 載 有 丁 商 標 。  
 

 
 
註  7  

 
請 將 分 開 的 申 請 加 上 編 號 。 以 註 6 的 情 況 為 例 ， 你 應 提 交 兩 份 表 格 第 T3S 號 ， 在 第 一 份 表 格 (甲 、 乙 及 丙 商

標 )“ 分 開 的 申 請 ＂ 一 欄 填 上 數 字 “ 1＂ ， 並 在 第 二 份 表 格 (丁 商 標 )的 同 一 欄 填 上 數 字 “ 2＂ 。  
 

 
 
 11 擬 分 開 的 申 請 編 號  
 
 
 

  
 
 

 
   分 開 的 申 請 ︰ (註 7)  
 

 
 

 

   商 標 ︰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原 來 註 冊 申 請 (表 格 第 T2 號 )所 申 請 的 類 別 總 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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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 如 你 在 原 來 的 註 冊 申 請 (表 格 第 T2 號 )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， 則 請 就 每 項 分 開 的 申 請 填 報 優 先 權 詳 情 。 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    

 
  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            國 家 ／ 地 區 ／ 地 方              申 請 編 號  
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如 知 道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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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4 號 

要 求 合 併 註 冊 申 請  

要 求 合 併 獨 立 的 註 冊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如 有 關 申 請 ︰  
•  是 就 同 一 商 標 而 提 出 ；  
•  聲 稱 要 求 根 據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獲 得 的 保 護 均 相 同 ；  
•  具 有 相 同 的 提 交 日 期 ； 及  
•  在 提 出 要 求 時 ， 以 同 一 人 的 名 義 提 出 ，  

則 有 關 申 請 可 在 公 布 前 任 何 時 間 合 併 。  
申 請 不 可 與 註 冊 合 併 。  
 
在 01 部 分 指 明 的 申 請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將 會 合 併。如 打 算 刪 除 某 部 分 貨 品 ／ 服 務 說 明，提 交 此 要 求 前，

請 先 提 交 表 格 第 T5A 號 作 出 改 變 。  
 

 
 
註  2  

 
如 有 關 註 冊 ︰  
•  是 就 同 一 商 標 而 提 出 ，  
•  根 據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提 供 的 保 護 均 相 同 ； 及  
•  以 同 一 擁 有 人 的 名 義 提 出 ，  

則 有 關 註 冊 可 合 併 。  
即 使 商 標 的 註 冊 日 期 不 同 ，註 冊 也 可 予 合 併 。合 併 後 的 註 冊 日 期，將 以 該 等 商 標 當 中 最 後 的 註 冊 日 期 為 準 。
註 冊 不 可 與 申 請 合 併 。  

 
在 01 部 分 指 明 的 註 冊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將 會 合 併 。 如 打 算 放 棄 某 部 分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， 提 交 此 要

求 前 ， 請 先 提 交 表 格 第 T9 號 作 出 改 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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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1 擬 合 併 的 申 請 編 號  (註 1) 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擬 合 併 的 註 冊 編 號  (註 2) 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02 姓 名 ／ 名 稱    註 冊 申 請 人  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
 
  

 
 
 

 

 
 

 
註  3 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

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
 
 03 簽 署 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 
 04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 (註 3)  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 

 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
 
 

電 話 號 碼  
 
 

 電 郵 地 址  
 
 

 

 
 

 
05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
 
 

 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5-1 

 

 

商 標 表 格 第 T5 號 
  

要 求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、 地 址 、 送 達 地 址 或  

代 理 人 地 址 改 變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 
 
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《 商 標 條 例 》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。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，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，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。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
同 一 註 冊 申 請 人 、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、 特 許 持 有 人 或 就 有 關 商 標 享 有 權 益 的 人 可 提 交 本 表 格 ， 就 其 多 項 的 申 請

及 ／ 或 註 冊 改 變 相 同 的 項 目 。  

 

 

 01 受 改 變 影 響 的 申 請 編 號 (註  1) 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   受 改 變 影 響 的 註 冊 編 號 (註  1) 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02 申 請 作 出 改 變 為  
     註 冊 申 請 人     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
     特 許 持 有 人        擁 有 商 標 權 益 人 士  

其 在 現 行 註 冊 紀 錄 冊 上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：  
 
 

 
 
 
 

 
 



T5-2 
 
註  2  
 

 
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。  
 

 
 
 03 改 變 的 詳 情  
 
 
   (1)   將 02 部 分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改 爲 ︰  

(如 申 請 人 的 新 姓 名 ／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， 請 同 時 以 羅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的 音
譯 。 )  

  
 

 

 
 請 標 示 左 方 空 格 以 確 認 03(1)部 分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在 改 變 前 後 均 為 同 一 法 律 實 體 。  

 
 
   (2)  地 址 更 改 爲 ：  
 

地 址  
  

 
 
 

 

 
 
   (3)   送 達 地 址 改 爲 ：  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 

 
 

 
 

 
地 址  

 

  
 
 
 

 

 
 
 
   (4)   代 理 人 地 址 改 為 (註 2)︰  
 
 地 址  
  

 
 
 

 

 
 

 
註  3  
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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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4 簽 署  
 
 
 
 
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 05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 3)  
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
 

 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 

 
 

 
 06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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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5A 號 
 

要 求 修 訂 申 請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＠ ipd.gov.hk 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申 請 人 應 就 每 項 受 影 響 的 申 請 提 交 獨 立 表 格 。 但 如 就 同 一 項 申 請 有 多 項 要 求 (例 如 ， 要 求 修 訂 說 明 及 撤 回 具

有 優 先 權 利 的 聲 稱 )， 則 可 提 交 一 份 表 格 。  
 

 

01 申 請 編 號 (註 1)  

 
 
 

 
 

 
 

 

  
 

02 註 冊 申 請 人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 

 
 
 
 

 
 

 
註  2  

 
 例 如 ， 原 來 的 申 請 涉 及 類 別 9 的 說 明 ， 包 括 “ 電 腦 、 電 腦 軟 件 、 電 腦 化 玩 具 、 打 印 機 、 電 腦 手 冊 ＂ ， 申 請

人 可 加 入 類 別 16(電 腦 手 冊 )及 類 別 28(電 腦 化 玩 具 )以 更 正 類 別 編 號 。 更 正 後 的 類 別 為 類 別 9、 16 及 28，

“ 增 加 的 類 別 總 數 ＂ 及 “ 增 加 的 類 別 編 號 ＂ 分 別 為 “ 2＂ 及 “ 16、 28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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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擬 修 訂 項 目 詳 情  
 
 (1)  類 別 編 號 及 ／ 或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的 說 明  
       請 順 次 序 填 寫 類 別 編 號 及 列 出 符 合 該 類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類 別 編 號 ︰  

 
 

 
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
 

 

 
如 修 訂 涉 及 更 改 原 來 的 申 請 涵 蓋 的 任 何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類 別 編 號 ， 而 正 確 的 類 別 編 號 並 不 包 括 在 原 來

的 申 請 ， 請 填 寫 以 下 項 目 及 04 部 分 。  
 
      增 加 的 類 別 總 數 ： (註 2)  

 
 

 

 
 
      增 加 的 類 別 編 號 ： (註 2)  

 
 

 

 
 
 
   (2)   加 入 以 下 的 卸 棄 、 限 制 或 條 件 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  (3)  撤 回 具 有 優 先 權 利 的 聲 稱 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 
 
   (4)  為 修 訂 字 眼 上 或 抄 印 上 的 錯 誤 或 明 顯 的 錯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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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3  

 
請 注 意 ， 如 在 申 請 內 增 加 任 何 類 別 ， 便 須 繳 交 額 外 費 用 ， 每 個 類 別 的 額 外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。 使 用 本 表 格

修 訂 其 他 資 料 ， 則 無 須 繳 費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

府 ＂ 。  
 

 
 
 04 費 用 (註 3)  
 
   增 加 類 別 的 費 用      港 幣  650 元   x  

 
 

 
(在 03(1)部 分 增 加 的 類 別 總 數 )  

 
  
 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港 幣  

 
 

 
元   

 
 

 
註  4 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

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 05 簽 署   
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
 
 06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4)  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
 

 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
 
 

 
 07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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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5B 號 
 

要 求 修 訂 商 標 圖 示  

要 求 刪 去 在 一 系 列 商 標 中 的 商 標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 
 

 
如 打 算 修 訂 申 請 中 的 商 標 圖 示 ， 請 留 意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第 46 條 及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24 至 26 條 的 規 定 ， 詳 情
請 瀏 覽 www. in fo .gov.hk/ ipd。  

 
 

 
註  2  
 
 
 
 
 

 
如 符 合 下 述 條 件 ， 可 將 某 註 冊 商 標 的 圖 示 加 入 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︰  
•  在 提 出 要 求 時 ， 該 註 冊 商 標 是 以 申 請 人 的 名 義 註 冊 ；  
•  該 註 冊 商 標 就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註 冊 ， 而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本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相 同 或 相 類 似 ； 及
•  該 註 冊 商 標 的 註 冊 日 期 較 有 關 商 標 的 註 冊 申 請 日 期 為 早 。  
此 表 格 亦 適 用 於 從 一 系 列 商 標 中 刪 除 某 個 商 標 。  
 

 
 
註  3  
 

 
如 註 冊 商 標 載 有 或 包 括 擁 有 人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或 地 址 ， 而 修 訂 有 關 姓 名 ／ 名 稱 或 地 址 不 會 對 該 商 標 的 本 質 造
成 重 大 影 響 ， 則 可 作 出 有 關 修 訂 。  
此 表 格 亦 適 用 於 從 一 系 列 註 冊 商 標 中 刪 除 某 個 商 標 。  

 
 

 01  申 請 編 號  (註 1 及 2)    註 冊 編 號  (註 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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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2 姓 名 ／ 名 稱    註 冊 申 請 人  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
 
  
 

 
 
 
 

 
 

 
 03 請 把 新 的 商 標 圖 示 加 入 表 格 第 T5S 號 上 。  
 

 
 
註  4  
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
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 04 簽 署  
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
 
 05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 (註 4)  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
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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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5S 號 
 

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 
 

 
註  5  
 

 
如 這 項 要 求 涉 及 從 一 系 列 商 標 中 刪 除 某 個 商 標 ， 請 註 明 該 系 列 於 修 訂 後 商 標 的 數 目 。  
 

 
 
 06   申 請 編 號    註 冊 編 號  
 
 

 
 

 

 
 
07 請 把 新 的 商 標 圖 示 放 入 以 下 空 格 內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 
   請 列 出 一 系 列 商 標 的 數 目 (如 適 用 ) (註 5)  

 
 

 

   
 

只 供 本 署 填 寫  
圖 樣 標 記 分 類  

類 別  組 別  分 項   類 別  組 別  分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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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6 號 

反 對 ／ 異 議 通 知  

申 請 有 關 商 標 註 冊 的 撤 銷 、 宣 布 無 效 、 更 改 或  

更 正 註 冊 紀 錄 冊 的 錯 誤 或 遺 漏  

申 請 介 入 撤 銷 、 宣 布 無 效 、 更 改 或 更 正 的 法 律 程 序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一 般 須 知  
1. 中 文 或 英 文 均 可 使 用 為 法 律 程 序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。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 

 
此 通 知 ／ 申 請 只 涉 及 一 項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或 商 標 註 冊 。  

 
 
 01   申 請 編 號    申 請 編 號 (註 1)  

 
 
 

 
 

 

 
   姓 名 ／ 名 稱    註 冊 申 請 人  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
 
本 通 知 ／ 申 請 是 否 涉 及 上 述 指 明 的 申 請 或 註 冊 的 所 有 類 別 ？  
 
 
  

是  
  

否   (若 “否 ”， 請 在 下 開 空 位 填 寫 此 通 知 ／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類 別 編 號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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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2  
 

 
反 對 通 知 必 須 在 於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公 報 公 布 的 日 期 起 計 的 三 個 月 期 間 提 交 。  

 
 
註  3  
 

 
任 何 聲 稱 受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擬 作 出 的 修 訂 (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26(2)條 )或 註 冊 商 標 擬 作 出 的 改 動 (《 商 標 規 則 》
第 55(1)條 )影 響 的 人 ， 可 在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公 報 的 公 布 日 期 後 三 個 月 內 提 交 異 議 通 知 。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
95(1)條 ， 上 述 時 限 不 得 延 展 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www. in fo 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 

 
 
註  4  
 

 
請 參 閱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48 及 49 條  
 

 
 
註  5  
 

 
請 參 閱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48 及 50 條  
 

 
 
 02 本 通 知 ／ 申 請 涉 及 (只 可 在 下 開 其 中 一 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)  
 
 
   
(1)  
 

 
  
反 對 (註 2)  

 
 
   
(2)  
 

 
  
異 議 (註  3)請 指 明 相 關 的 規 則 條 文 號 碼  

 
 

 
 

 
 
   
(3)  
 

 
 
以 不 予 使 用 爲 理 由 撤 銷 註 冊  

 
 
   
(4)  
 

 
 
以 不 予 使 用 以 外 的 理 由 撤 銷 註 冊  

 
 
   
(5)  
 

 
 
宣 布 無 效  

 
 
 
(6)  
 

 
 
更 改        由 擁 有 人 提 出 (註 4)     由 擁 有 人 以 外 的 人 提 出 (註 5)  

 
 
   
(7)  
 

 
 
更 正        由 擁 有 人 提 出 (註 4)     由 擁 有 人 以 外 的 人 提 出 (註 5)  

 
 
 
(8)  
 

  
介 入 法 律 程 序 。 請 指 明 該 法 律 程 序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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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6  
 

 
如 反 對 人 ／ 異 議 人 ／ 申 請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，則 必 須 提 交 該 姓 名 或 名 稱 以 羅 馬 字
母 表 達 的 音 譯 。  
 

 
 
 03 姓 名 ／ 名 稱   反 對 人   異 議 人  
   撤 銷 註 冊 申 請 人  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申 請 人   更 改 註 冊 申 請 人   
   更 正 註 冊 申 請 人   介 入 申 請 人 (註 6)   
 
 

 
 

 

 
   地 址  
 
 
 
 

  

 
 

 
 04 陳 述   反 對 的 理 由   異 議 的 理 由    撤 銷 註 冊 的 理 由  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的 理 由

  更 改 註 冊 的 理 由   更 正 註 冊 的 理 由   介 入 申 請 人 的 權 益 性 質  
 
 
 
 
 
 
 

  
 
 
 
 
 

 
  注 意  :  此 申 請 如 關 乎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36 條 以 不 予 使 用 爲 理 由 撤 銷 註 冊 ， 或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 
   第 48 條 而 更 改 或 更 正 註 冊 ， 此 申 請 必 須 連 同 證 據 提 交 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 

   www.info.gov.hk/ ipd 瀏 覽  
 

 
 
註  7  
 

 
反 對 人 ／ 異 議 人 ／ 申 請 人 提 交 通 知 ／ 申 請 時，須 同 時 將 該 通 知 ／ 申 請 的 副 本 送 達 有 關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
標 擁 有 人 。  
 

 
 
 05  反 對 通 知    異 議 通 知    申 請   的 副 本 已 在 下 述 日 期 送 達 01 部 分 內 指 明 的 一 方 的 送 達 地

           址 (註 7)  
 
    

 
 

 
 

 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
 
 
註  8  
 

 
提 交 通 知 ／ 申 請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800 元 。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
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 06 提 交 本 通 知 ／ 申 請 的 費 用  (註 8)  
 
   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 港 幣  80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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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9  
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 
 

 
 

註 10  

 

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。  

 

 
 
 07 簽 署  
 
 

 
 
 
 

 
 

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 

08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9)  
 
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
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 

 
 
 09 代 理 人 地 址 (註 10)  

 
 

 

 
 
 
 
 

 
 
 

 

 
 

 
 10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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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7 號 
 

反 陳 述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本 表 格  

 用 於 就 商 標 申 請 或 註 冊 提 出 抗 辯 ︰ 就 第 三 者 提 交 的 反 對 （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16 條 ）， 或 申 請 撤 銷 商 標
註 冊 （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36 及 40 條 ）、 宣 布 商 標 註 冊 無 效 （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46 條 ）、 更 改 或 更 正 商 標
註 冊 （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50 條 ）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www.info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
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2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
 
如 反 陳 述 涉 及 超 過 一 項 商 標 申 請 或 商 標 註 冊 ， 則 須 就 每 一 項 提 交 獨 立 表 格 。  
 

 
 
 01  申 請 編 號    註 冊 編 號 (註 1)  
 
 
 

 
 
 
 

 
 

 
 02 本 表 格 由    註 冊 申 請 人  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  介 入 人   提 交  
 
     姓 名 ／ 名 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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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3 姓 名 ／ 名 稱    反 對 人   撤 銷 註 冊 申 請 人  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申 請 人   更 改 註 冊 申 請 人   
     更 正 註 冊 申 請 人  
 
  

 
 
 

 

 
 

 
註  2  

 

 
本 表 格 必 須 連 同 反 陳 述 的 詳 細 理 由 (附 頁 書 寫 )一 併 提 交 ， 並 須 在 接 到 反 對 通 知 ， 或 以 不 予 使 用 以 外 的 理 由 撤
銷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， 或 宣 布 商 標 註 冊 無 效 的 申 請 的 日 期 後 的 三 個 月 內 ， 或 在 接 到 以 不 予 使 用 為 理 由 撤 銷 商 標
註 冊 、 更 改 或 更 正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的 日 期 後 的 六 個 月 內 提 交 。  
 

 
 
 04 請 另 紙 提 供 以 下 資 料 ︰ (註 2)  
 

(1)  支 持 你 的 申 請 ／ 註 冊 的 理 由 ；  
 

(2)  在 反 對 通 知 ／ 要 求 撤 銷 註 冊 申 請 ／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申 請 ／ 更 改 註 冊 的 申 請 ／ 更 正 註 冊 的 申 請 所 指 稱

的 事 實 中 ， 你  
 i )  承 認 的 事 實 ，  

i i )  否 認 的 事 實 ， 連 同 否 認 的 理 由 (如 你 擬 提 出 事 情 的 另 一 版 本 ， 則 須 列 出 該 版 本 的 內 容 )及  
i i i )  無 法 承 認 或 否 認 的 事 實 。  
 

 
 
註  3  

 

 
關 於 申 請 以 不 予 使 用 為 理 由 撤 銷 商 標 註 冊 ，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37(2)條 ， 反 陳 述 必 須 連 同 該 商 標 付 諸 使 用
的 證 據 或 提 供 不 予 使 用 的 理 由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www. in fo 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 

 
 
註  4  

 

 
關 於 申 請 更 改 或 更 正 商 標 註 冊 ，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50(4)條 ， 反 陳 述 須 連 同 支 持 該 反 陳 述 的 證 據 或 表 明 不
打 算 提 交 證 據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www. in fo 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 

 
 
 05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37(2)條 提 交 的 反 陳 述 ， 現 附 上 下 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的 項 目 ： (註 3)  
 
 
 

 
 

 
該 商 標 付 諸 使 用 的 證 據 ； 或  

 
 
  

 
 提 供 不 予 使 用 的 理 由 的 陳 述  

 
 
  根 據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50(4)條 提 交 的 反 陳 述 ， 現 附 上 下 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的 項 目 ： (註 4)  
 
 
  

 
 支 持 的 證 據 ； 或  

 
 
  

 
 表 明 不 打 算 提 交 證 據 的 陳 述  

 
 



 

T7-3 
 
註  5  

 

 
商 標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／ 介 入 人 提 交 反 陳 述 時 ， 須 同 時 將 反 陳 述 的 副 本 (及 連 同 證 據 ／ 陳 述 的 副
本 ， 如 情 況 適 用 )送 達 反 對 人 ／ 撤 銷 商 標 註 冊 、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、 更 改 或 更 正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人 的 送 達 地 址 。
 

 
 
 06 反 陳 述 (及 證 據 或 陳 述 、 如 適 用 )的 副 本 已 在 下 述 日 期 送 達 03 部 分 內 指 明 的 一 方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5)  
 
 
 

 
 

 
 

 
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
 
 
註  6  

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中 國 香
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 07 簽 署 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
  
 
 
 

  
 
 
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 
 08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6)  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
來 檔 編 號   
 
電 話 號 碼  

 
 

 

 
 

傳 真 號 碼   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
 
 

 
 09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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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8 號 
 

要 求 商 標 註 冊 續 期  

要 求 恢 復 商 標 註 冊 及 續 期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請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及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聯 絡 地 址 ， 以 便 通 訊 。  
4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
5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＠ 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
 
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
 
 
註  1  
 

 

本 表 格 用 於 為 商 標 註 冊 續 期 或 恢 復 商 標 註 冊 及 續 期 。 你 需 要 爲 每 一 個 註 冊 商 標 遞 交 一 份 獨 立 的 續 期 表 格 。

 
 
01 註 冊 編 號 (註 1)  
   

 
   這 項 要 求 涵 蓋 的 類 別 總 數   (如 你 的 要 求 只 涉 及 商 標 註 冊 的 部 分 類 別 ， 請 亦 填 寫 表

格 第 T9 號 以 放 棄 你 不 續 期 的 類 別 。 )  
 
02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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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3 商 標 註 冊 的 屆 滿 日 期  
 
 
 

 
 

 
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
 
 

 
註  2  
 

 
續 期 費 用 (首 個 類 別 港 幣 3,000 元 ， 每 個 額 外 類 別 港 幣 1,500 元 )須 在 註 冊 期 屆 滿 之 前 繳 付 。  

 

 
註  3  
 

 
如 在 註 冊 期 屆 滿 日 期 之 後 6 個 月 內 要 求 續 期，則 須 繳 交 額 外 的 逾 期 續 期 費 用 港 幣 500 元。根 據《 商 標 規 則 》

第 95(1)條 ， 上 述 6 個 月 時 限 不 得 延 展 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 www. in fo 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 

 

 
註  4  
 

 
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
 
 

04 續 期 ： (註 2、 3 及 4)  

 
    繳 付 續 期 費 用 (及 逾 期 續 期 費 用 ， 如 適 用 )  
 

續 期 費 用       港 幣  3,000  元  + 港 幣 ( 1,500 元  x  
 

  
)  (額 外 類 別 的 數 目 ， 即 把 01 部 分 的
  類 別 總 數 減 去 1 )  

 
 逾 期 續 期 費 用                 (港 幣  500  元 )      (適 用 於 在 註 冊 期 屆 滿 日 期 之 後 6 個 月 內 提 出

             的 逾 期 續 期 申 請 )  
 

 
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  港 幣  

 
 

 
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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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本 處 在 註 冊 期 屆 滿 日 期 之 後 6 個 月 內 並 未 接 獲 續 期 要 求 ， 便 會 從 註 冊 紀 錄 冊 中 刪 除 有 關 商 標 。 如 欲 恢 復
註 冊 及 續 期 ， 須 在 商 標 刪 除 日 期 之 後 6 個 月 內 繳 付 有 關 費 用 (首 個 類 別 港 幣 4,000 元 ， 每 個 額 外 類 別 港 幣
1,500 元 )。根 據《 商 標 規 則 》第 95(1)條，上 述 6 個 月 時 限 不 得 延 展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可 於 www. in fo .gov.hk/ ipd
瀏 覽 。  
 

 
 
註  6  
 

 
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 05 恢 復 註 冊 及 續 期 ︰ (註 5 及 6)  
     
   繳 付 恢 復 註 冊 及 續 期 費  
 
   恢 復 註 冊 及 續 期 費 用  

 (適 用 於 商 標 在 註 冊 紀 錄 冊 刪 除 日 期 後 6 個 月 內 提 交 的 恢 復 註 冊 及 續 期 申 請 )  
 
              港 幣  4,000  元  + 港 幣 ( 1,500  元  x 

    
 

 
 )   (額 外 類 別 的 數 目，即 把 01 部 分

的 類 別 總 數 減 去 1 )  
  

    
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 港 幣  

 
 

 
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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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6 簽 署 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 
 07 提 交 這 項 要 求 人 士 的 姓 名 ╱ 名 稱 及 聯 絡 地 址  

 姓 名 ╱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
來 檔 編 號   電 話 號 碼  
 
 

 
 

 
 

傳 真 號 碼   電 郵 地 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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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9 號 
 

放 棄 註 冊 商 標 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本 表 格  

 用 於 放 棄 全 部 或 部 分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。 如 要 求 放 棄 部 分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， 請 列 明 擬 放 棄 的 貨 品 及 ／
或 服 務 。  

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2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 01 註 冊 編 號  
 
 

 
 

 
 

 
02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  

  
 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T9-2  
 
 03 列 明 擬 放 棄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 
 
 
  

 
放 棄 該 商 標 註 冊 的 所 有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。  

 
 
  

放 棄 該 商 標 註 冊 的 部 分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。 該 等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的 詳 細 資 料 現 詳 列 如 下 。  
請 順 次 序 填 寫 類 別 編 號 及 列 出 符 合 該 類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 

 
  
 

 
類 別 編 號 ：  

 
 

 
擬 放 棄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的 清 單 ：  
 
 

 
 

 
 

 
 04 如 有 任 何 人 對 該 商 標 擁 有 註 冊 權 益 或 其 他 任 何 權 利 ，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提 供 詳 細 資 料 。 (如 空 位 不 足 ，  
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)  
 
 
 
 

 
 對 是 項 註 冊 具 有 註 冊 權 益 的 人 士 的 資 料 ︰  
 
 姓 名 或 名 稱 ︰  
 
 
 
 地 址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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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1  
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。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，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 香

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 05 證 明 (只 可 在 其 中 一 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)  
 
 
  

 
本 人 證 明 ， 並 無 任 何 一 方 對 該 商 標 擁 有 註 冊 權 益 或 其 他 任 何 權 利 。  

 
  

 

本 人 證 明 ， 對 該 商 標 擁 有 註 冊 權 益 或 其 他 任 何 權 利 的 人 士 (04 部 分 及 任 何 附 頁 所 示 )， 已 在 本 表 格

提 交 前 最 少 三 個 月 ， 獲 通 知 擁 有 人 擬 放 棄 註 冊 ； 或 上 述 人 士 不 受 影 響 ， 或 如 受 影 響 ， 則 該 等 人 士

同 意 該 項 放 棄 。  
 
 
06 簽 署  

 
 
 

 
 
 
 

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07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 (註 1)  

 
 

 
姓 名 ╱ 名 稱  

 
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
來 檔 編 號  
 
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 

 
 

傳 真 號 碼  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 

 
 

 
08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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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10 號  
 

申 請 或 通 知 註 冊 可 註 冊 交 易  ( 特 許 除 外 )  

要 求 修 訂 或 刪 除 抵 押 權 益 的 註 冊 詳 情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本 表 格 適 用 於 涉 及 一 個 或 超 過 一 個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或 商 標 註 冊 的 可 註 冊 交 易，但 申 請 人 須 就 每 一 項 可 註 冊 交 易
提 交 一 份 表 格 。  
 

 
 
01 申 請 編 號 (註 1)  
  

 
     

 
   註 冊 編 號 (註 1)  
  

 
     

 
 

 
 02 姓 名 ／ 名 稱   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  抵 押 權 益 授 予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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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3 轉 讓 ／ 轉 移 、 允 許 或 法 院 命 令  
 
 
  (1)  新 擁 有 人 的 詳 細 資 料   

   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新 擁 有 人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，請 同 時 以 羅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／
   名 稱 的 音 譯 。 )  

 
 

 
 

     地 址  
 
 

 
 
 
 

 
 

 

  (2)   轉 讓 ／ 轉 移 的 日 期    允 許 的 日 期    法 院 命 令 的 日 期  
 
 
 

 
 

 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
 
 
  (3)  只適用於局部轉讓︰ 如 就 商 標 註 冊 或 申 請 的 其 中 或 其 下 的 任 何 權 利 改 變 擁 有 權 ， 請 提 供 所 轉 移 的

   權 利 的 描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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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4 抵 押 權 益  
 
 
   (1)  承 授 人 的 詳 細 資 料  
 
      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承 授 人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， 請 同 時 以 羅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／ 名

稱 的 音 譯 。 )  
 
 

 

      地 址  
  

 
 
 

 
 
  (2)  請註明此要求是有關  
 
  註冊  
  修訂  
  刪除  
 
 
  (3)  

 
關 於 批 予 的 任 何 抵 押 權 益 ， 請 註 明 權 益 的 性 質 (是 固 定 的 還 是 浮 動 的 )， 並 詳 述 抵 押 的 範 圍 ， 以 及

作 爲 抵 押 的 商 標 中 或 其 下 的 權 利 或 申 請 中 或 其 下 的 權 利 。  
關 於 要 求 修 訂 或 刪 除 抵 押 權 益 的 任 何 註 冊 詳 情 ， 請 提 供 該 修 訂 或 刪 除 的 詳 細 資 料 。  

  

 
 

 
 05 注意：  以下情況無須提交文件證據﹕  

(1)  轉讓  －  本表格由轉讓人及承讓人或轉讓雙方代理人共同簽署。  
(2)  允許  －  本表格由作出允許的遺產代理人及受益人或雙方代理人共同簽署。  
(3)  抵押權益的授予  －  本表格由抵押權益授予人或其代理人簽署。  
(4)  修訂抵押權益的註冊詳情  －  本表格由抵押權益授予人及承授人或雙方代理人共同簽署。

(5) 刪除抵押權益的註冊詳情  －  本表格由抵押權益承授人或其代理人簽署。  
 
所 提 交 的 文 件 證據 將 放 在 網 上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

 
 

 
註  2  
 

 
申 請 或 通 知 註 冊 每 項 可 註 冊 交 易 的 詳 情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800 元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

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
 

 
 
 06 申 請 ／ 通 知 註 冊 每 項 可 註 冊 交 易 的 詳 情 的 費 用  (注 意 ： 修 訂 或 刪 除 抵 押 權 益 的 註 冊 詳情 無 須 繳 付 費

  用 )  
 
   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 港 幣  800 元 (註 2)  

 
 



T10-4  
 

07 簽 署   註 冊 申請人 ╱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╱ 遺產代理人   抵押權益的授予人  
  註 冊 申請人 ╱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╱ 遺產代理人的代理人   抵押權益的授予人的代理人

 
 
 
 

 
 
 
 

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
 
 
註  3  
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 

 

 
 
註  4  
 

 
如 你 是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供 你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。  

 

 

 
 08 簽 署   新 擁 有 人             抵 押 權 益 承 授 人  
  新 擁 有 人 的 代理人   抵 押 權 益 承 授 人 的 代理人 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
   

 
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

 
 

新 擁 有 人 ／ 抵 押 權 益 承 授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 
 
  (1)  在中國香港的 送 達 地 址 （ 註 3）  
 
 姓名／ 名 稱   
  

 
 

 地 址   
  

 
 
 

 

  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 
電 話 號 碼  

 

 
 
   傳 真 號 碼  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 
 

 
  (2)  代理人地址 (註 4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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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 如 本 表 格 並 非 由 新 擁 有 人 ／ 抵 押 權 益 承 授 人或其代理人 提 交 ， 請 填 寫 以 下 資 料 ：  
 
 提 交 人 的 資 料 ︰  
 
   (1)  在中國香港的 送 達 地 址 （ 見 註 3）  
 
 姓名／ 名 稱   
  

 
 

 地 址   
  

 
 
 

 

 
 
    來 檔 編 號  

  
電 話 號 碼 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 

    
 
   (2)  代 理 人 地 址 （ 見 註 4）  
 

 

  
 
 
 

 

 
 

 
 10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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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11 號 
 

申 請 或 通 知 註 冊 特 許  

要 求 修 訂 或 刪 除 特 許 的 註 冊 詳 情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 

 
本 表 格 適 用 於 涉 及 一 個 或 超 過 一 個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或 商 標 註 冊 的 特 許，但 申 請 人 須 就 每 一 項 特 許 提 交 一 份 表 格。

 
  
 01 申 請 編 號 (註 1)  

 
 
 

 
 

     
 

 

 
 註 冊 編 號 (註 1)  

 
  

 
   

 
 

  
 02 姓 名 ／ 名 稱   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  再 授 特 許 的 授 予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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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3 詳 細 資 料    特 許 持 有 人   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 
 
    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特 許 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羅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， 請 同 時 以 羅

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的 音 譯 。 )   
 
 

 
 

 

   地 址  
 
 

 
 
 
 

 

 
 

 
 04 請 註 明 此 要 求 的 目 的  
 

 
註 冊  

  
選 此 項 者 ， 請 填 寫 05 及 08 部 分 。  

 
 
刪 除  

  
選 此 項 者 ， 請 填 寫 09 部 分 。  

 
 
修 訂  

 
 

 
選 此 項 者 ，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提 供 修 訂 詳 情 ， 並 填 寫 08 及 09 部 分 。  

 
 

 
 
修 訂 詳 情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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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5 特 許 ／ 再 授 特 許 的 詳 情  
 
 (1)  特 許 的 有 效 期  
 
 特 許 生 效 日 期   

 
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
 
 特 許 終 結 日 期  
 (如 特 許 有 固 定 期 限 )   

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
 
 
 (2)  是 否 專 用 特 許 ? 
  是   否  
 
 
 (3)  特 許 是 否 涵 蓋 全 部 貨 品 或 服 務 ? 

  是   否  
 

 若 “ 否 ＂ ， 請 指 明 特 許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。  
 

 
 

類 別 編 號 ：  
 
 
 
 

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說 明 ：  
 
 
 
 
 

 

 
 
 (4)  特 許 所 受 的 其 他 限 制 (如 適 用 )  
  

 
 
 

 

 
 

 
 06 注 意 ： 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無 須 提 交 文 件 證 據 ：  

(1)  註 冊 特 許 的 要 求 由 特 許 授 予 人 或 其 代 理 人 簽 署 ；  
(2)  刪 除 特 許 的 要 求 由 特 許 承 授 人 或 其 代 理 人 簽 署 ；  
(3)  修 訂 特 許 的 要 求 由 特 許 的 授 予 人 及 承 授 人 或 雙 方 代 理 人 共 同 簽 署 。  
 
所 提 交 的 文 件 證 據 將 放 在 網 上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

 
 

 

註  2  

 

申 請 或 通 知 註 冊 每 項 特 許 的 詳 情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800 元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

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
 

 
  
 07 申 請 或 通 知 註 冊 每 項 特 許 的 詳 情 的 費 用  (注 意 ： 刪 除 或 修 訂 特 許 的 註 冊 詳 情 無 須 繳 付 費 用 。 )  
 
   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港 幣  800 元 (註 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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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3  

 
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 

 

 
 

註  4  

 

如 你 是 新 受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供 你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。  

 

 
 
 08 簽 署  

 
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
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的 代 理 人  

 
 再 授 特 許 的 授 予 人  
 再 授 特 許 的 授 予 人 的 代 理 人  

 
  
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
 
  (1) 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的 授 予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 
 
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3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 來 檔 編 號  

  
電 話 號 碼  

 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 

 
 
  (2)  代 理 人 地 址 (註 4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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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9 簽 署   特 許 持 有 人   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  特 許 持 有 人 的 代 理 人  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的 代 理 人

 
  
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  特 許 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 
 
  (1) 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見 註 3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 來 檔 編 號  

  
電 話 號 碼  

 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 

 
 
  (2)  代 理 人 地 址 (見 註 4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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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如 本 表 格 並 非 由  

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授 予 人  
 特 許 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 
 註 冊 申 請 人 ／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授 予 人 的 代 理 人  
 特 許 持 有 人 ／ 再 授 特 許 持 有 人 的 代 理 人  

 
 提 交 ， 請 提 供 以 下 資 料 :  
 
  提 交 者 的 資 料 ︰  
 
  (1) 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見 註 3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 來 檔 編 號  

  
電 話 號 碼  

 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 

 
 
  (2)  代 理 人 地 址 (見 註 4)  
 

 
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
 
 11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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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12 號 
 

出 席 聆 訊 通 知  

要 求 理 由 的 陳 述  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 
 01  申 請 編 號    註 冊 編 號  
 
 
 

 
 

 

 
 

 
 02 提 交 此 通 知 ／ 要 求 人 士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 
 
 
 

 
 
 
 

 
 

 
註 1 

 
有 意 出 席 聆 訊 的 任 何 一 方 ， 須 在 處 長 決 定 聆 訊 日 期 、 時 間 和 地 點 後 14 天 內 提 交 出 席 聆 訊 通 知 ， 否 則 會 被 當
作 無 意 出 席 聆 訊 。  
 

 
 
註  2  

 
在 處 長 發 出 決 定 通 知 的 日 期 之 後 一 個 月 內 ， 任 何 一 方 可 提 交 要 求 ， 要 求 在 法 律 程 序 中 處 長 作 出 有 關 決 定 的

理 由 的 陳 述 。 申 請 人 提 交 要 求 時 ， 須 向 每 一 方 送 達 有 關 要 求 的 副 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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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3 請 註 明 本 表 格 是 否 關 乎  
 

出 席 聆 訊 通 知 (註 1)   
 

選此項者，請填寫 04 部分。  
 
  

要 求 理 由 的 陳 述 (註 2)   
 

選此項者，請填寫 05 部分。  
 

 
 
 04 只供 出 席 聆 訊  
 
   本 通 知 關 乎  
 
    延 展 時 限 的 聆 訊   
 
            有關註冊申請            有關提出反對             有關其他法律程序  
 
    其 他 聆 訊  
 
            有關註冊申請            有關提出反對             有關其他法律程序  
 
   確 認 出 席 聆 訊  
 
   本 人 為    註冊 申 請 人     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     反 對 人  
 
    其 他 (請 註 明  

 
 

 
)    

 
 

 
的 代 理 人

 
 日 期  時 間  
 

  將 會 出 席 在   
 
 

    
   於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   
   在 處 長 席 前 進 行 的 聆 訊 。  
 

 
 
 05 只 供 理 由 的 陳 述  
 
 
   處 長 作 出 決 定 的 日 期 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 送 達 要 求 理 由 的 陳 述 的 副 本 予 聆 訊 每 一 方 的 日 期  
 
 
   

 
 

 
 

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 

 
 
註  3  

 
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06 費用 (註 3)  
 
   出席聆訊通知  
   (延展時限的聆訊無須繳付費用 )  

 

   要求 理 由 的 陳 述  

 
 
 
港幣  1,700 元  

 

 

港幣  1,500 元  

 



T12-3 
 
註  4 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 香

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 
 
 07 簽 署  
 
 
 
 

 
 
 
 

  
 

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人姓名及職銜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

 
 
 08 在中國香港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4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

 
電 話 號 碼  

 
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郵地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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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13 號 
 

要 求 延 展 時 限  
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9 A 章 )  

 

重 要 須 知  
在 申 請 註 冊 程 序 中 ， 或 反 對 ， 或 撤 銷 註 冊 、 宣 布 無 效 、 更 改 或 更 正 註 冊 的 法 律 程 序 (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13(3)
及 (6)、 16(4)、 17(3)、 94、 121(2)及 121(3)條 )， 本 表 格 用 於 延 展 此 等 程 序 中 的 某 些 時 限 。《 商 標 規 則 》 可 於
www.info.gov.hk/ ipd 瀏 覽 。  
 
某 些 時 限 不 得 延 展 (請 參 閱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95 條 )。  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 

 
此 表 格 只 涉 及 一 項 商 標 申 請 或 註 冊 。  

 
 
 01  申 請 編 號    註 冊 編 號 (註 1)  
  

 
 

 
 

 
 02 提 交 要 求 人 士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  

  
 
 
 

 

 
 

 
 03 請 註 明 此 要 求 是 否 涉 及 申 請 、 反 對 或 其 他 法 律 程 序 。  
 
     註 冊 申 請                     反 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法 律 程 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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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2  
 

 
任 何 延 展 時 限 的 要 求，均 須 提 供 充 份 理 由 以 作 支 持，並 列 出 足 夠 的 詳 情，以 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考 慮 有 關 要 求。

 
 
註  3  
 

 
如 申 請 人 已 將 此 項 要 求 的 通 知 給 予 有 關 法 律 程 序 的 各 方 ， 請 在 這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。 (請 參 閱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
94(2)條 ， 詳 情 請 瀏 覽 www. in fo .gov.hk/ ipd。 )  
 

 
 
 04 要 求 延 展 的 時 限  
 
 
  (1)  要 求 延 展 時 限  
  

 個 月 ， 直 至   為 止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  (2)  要 求 延 展 時 限 的 原 因 (註 2)  
 
 
 
 
 
 
 

  
 
 
 
 
 
 

 
 
  (3)  只 供 提 出 反 對 ／ 其 他 法 律 程 序 ︰  
 
 

 根 據《 商 標 規 則 》第  
 
 

 
條 ， 就 01 部 分 的 申 請 編 號 的 反 對 法 律 程 序 ， 提 交 證 據 ／ 文 件 ／ 資 料

 
 
    根 據《 商 標 規 則 》第  

 
 

 
條 ， 就 01 部 分 的 申 請 ／ 註 冊 編 號 的  

  
法 律 程 序 ， 提 交

      證 據 ／ 文 件 ／ 資 料  
 
    已 將 此 項 要 求 的 通 知 給 予 有 關 法 律 程 序 的 各 方 。 (註 3)  
 

 
 
註  4  
 

 
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 05 延 展 時 限 費 用 (註 4)  
 
   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           港 幣  200  元  
 

 
 
註  5  

 
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是 新 獲 委 任 的 代 理 人 ， 你 必 須 提 交 表 格 第 T5 號 或 以 書 面 把 在 中 國
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通 知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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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6 簽 署  
 
 
 

 
 
 
 

 
 

  
 

  
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 07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(註 5)  

 
 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 

 
 

 

 地 址  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 
   來 檔 編 號  

 
 

 
  電 話 號 碼      

 
 

 

 
 
    傳 真 號 碼  

 
 

 
電 郵 地 址  

 
 

 
 

 
 

 
 08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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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表 格 第 T14 號 
 

要 求 副 本 ／ 核 證 副 本  
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第 5 5 9 章 ) 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 第 5 5 A 章 )  

 
一 般 須 知  
1.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2.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3.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數 。  
4.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@ipd.gov.hk  
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 
遞 交 申 請 ／ 要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，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。 
 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
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 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
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 
註  1  

 
註 冊 紀 錄 冊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、 註 冊 紀 錄 冊 的 核 證 摘 錄、 或 任 何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的 副 本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150 元 。

註 冊 紀 錄 冊 記 項 的 副 本、註 冊 紀 錄 冊 的 摘 錄 或 任 何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的 副 本 費 用 為 每 頁 或 少 於 一 頁 港 幣 6 元 。

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”。  
 

 
 
註  2  

 
申 請 人 如 需 要 一 份 根 據《 商 標 條 例 》第 79(2)條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(該 條 規 定 該 證 明 書 是 經 證 明 的 事 宜 的 表 面 證

據 )， 則 須 在 空 格 內 提 供 有 關 的 申 請 詳 情 。 有 關 費 用 為 港 幣 200 元 。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金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

費 用 ， 支 票 抬 頭 為 “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＂ 。  
 

 
 
 01 要 求 的 文 件  
 
   (1)   註 冊 紀 錄 冊 記 項 的 副 本 (註 1 )  

 
申 請 編 號  

 
 

副 本 數 目  
 
 

核 證 副 本  
數 目  

 

註 冊 編 號  
 
 

副 本 數 目  
 
 

核 證 副 本  
數 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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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2)   註 冊 紀 錄 冊 摘 錄 的 副 本 (註 1 )  

申 請 編 號 ／ 註 冊 編 號  
 
 

指 明 要 求 的 摘 錄  
 
 

副 本 數 目  
 
 

核 證 副 本  
數 目  

 
 
 

   

 
 

   

 

 
 

   

 

 
 
   (3)   註 冊 申 請 的 副 本 (註 1)  

申 請 編 號  
 
 

副 本 數 目  
 

核 證 副 本  
數 目  

 
 
 

  

 
 

  

 

 
 

  

 

 
 
   (4)   根 據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第 79(2)條 的 證 明 書 (註 2 )  

申 請 編 號 ／ 註 冊 編 號  
 
 

指 明 本 要 求 的 詳 細 資 料  
 
 

證 明 書 數 目

 
 

 
 
 
 

  

 

 
 
 
 

  

 
 
 

 
 

 
註  3  

 
請 提 供 中 國 香 港 聯 絡 人 的 詳 細 資 料 ， 以 便 安 排 提 取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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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2 聯 絡 人 資 料 (註 3 )  

 
  

姓 名 ：  
地 址 ︰  
 
 
 
 
電 話 ︰  
電 郵 地 址 ︰  

 

 
 
 03 簽 署  
 
 
 
 
 

 
 
 
 

     

 
         簽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 

 
 04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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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供 本 處 填 寫  
 
費 用  
 
註 冊 紀 錄 冊 記 項 ：  

 
 
 
 
 
 
 

副 本 費 用  港 幣  6 元   x  
 

(總 頁 數 )  =  元  

  
核 證 費 用  港 幣  150 元 x   

 
(要 求 的 核 証 副 本 數 目 )  =  元  

 
註 冊 紀 錄 冊 摘 錄 ：  
 

 

副 本 費 用  港 幣  6 元   x  
 

(總 頁 數 )  =  元  

  
核 證 費 用  港 幣  150 元 x  

 
(要 求 的 核 証 副 本 數 目 )  =  元  

 
註 冊 申 請 ：  
 

 

副 本 費 用  港 幣  6 元   x  
 

(總 頁 數 )  =  元  

  

核 證 費 用  港 幣 150 元  x  
 

(要 求 的 核 証 副 本 數 目 )  =  元  

  
 
 

根 據 《 商 標 條 例 》 第 79(2)條
的 證 明 書  

港 幣 200 元  x  
 

(要 求 的 證 明 書 數 目 )  =  元  

  

港 幣   
 

元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 
 

 
可 提 取 副 本 的 日 期  

 
 
 

 
 

 

 

提 取 人   
 

提 取 日 期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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